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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函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承辦人：呂嘉莉

電話：037-325217

傳真：037-559974

電子信箱：remembersky310@ems.miaoli.

gov.tw

受文者：苗栗縣苑裡鎮中山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教務字第11000166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0D011332_110D2005003-01.pdf)

主旨：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學訪問教師計畫」1

份，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110年1月22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00004069號函辦理。

二、為增進一般地區與偏遠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偏

遠地區學校）之教學交流與經驗傳承，國教署特訂定旨揭

計畫，鼓勵非偏遠地區學校優秀正式教師，前往偏遠地區

學校從事教學訪問，以提升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經驗傳承與

教育創新。

三、旨揭110學年度計畫辦理期程自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

日，並自即日起至110年3月31日止受理非偏遠地區學校教

師申請110學年度至偏遠地區學校擔任教學訪問教師，摘要

說明如下（餘詳見附件）：

(一)教學訪問教師申請資格：

１、現任職於非偏遠地區學校之正式教師，且正式教學年

檔　　號:
保存年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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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合計滿6年以上，或公立國民中小學退休教師。

２、符合前述條件且具備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提出申

請：

(１)曾獲全國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民間團體

辦理課程教學相關選拔優勝或課程教學相關業務推

動績優者，例如教師教學卓越獎、SUPER/POWER教

師、特殊優良教師、閱讀磐石獎、閱讀教師與其他

課程教學競賽優勝或業務推動績優等事項。

(２)曾擔任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或直轄

市、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成員服務年資2年以

上者。

(３)取得教學輔導教師資格，且實際輔導2位以上教師

者。

(４)具教育理念及熱忱及有具體優秀之教學事蹟，並經

直轄市、縣（市）政府推薦者。

(二)獎勵及補助：

１、教學訪問教師：

(１)補助交通費。

(２)連續服務滿2學年且經評選績優者，得補助赴海外

學校參訪；業獲1次補助赴海外學校參訪，且再繼

續服務1學年（合計連續達滿3學年）並經評選績優

者，得公假補助第2次赴海外學校參訪，並採減半

補助。

２、教學訪問教師之原服務學校：補助聘任代理教師費用

及辦理課程與教學發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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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方式：有意申請教學訪問教師之原服務學校檢具申

請表及計畫報府彙整後，函送國教署委辦團隊國立高雄

餐旅大學審辦。

四、如有相關疑義，請逕洽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連可歆小姐或陳

宜楣小姐：

(一)連絡電話：07-8060505分機24202、24204。

(二)電子信箱：nkuht01@gmail.com。

正本：苗栗縣三義鄉建中國民小學、苗栗縣三義鄉僑成國民小學、苗栗縣三義鄉育英國

民小學、苗栗縣三灣鄉三灣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大湖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

鄉南湖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華興國民小學、苗栗縣公館鄉公館國民小學、苗

栗縣公館鄉五穀國民小學、苗栗縣公館鄉鶴岡國民小學、苗栗縣公館鄉仁愛國民

小學、苗栗縣公館鄉福基國民小學、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苗栗縣竹南鎮

照南國民小學、苗栗縣竹南鎮大埔國民小學、苗栗縣竹南鎮頂埔國民小學、苗栗

縣竹南鎮竹興國民小學、苗栗縣竹南鎮新南國民小學、苗栗縣竹南鎮山佳國民小

學、苗栗縣竹南鎮海口國民小學、苗栗縣西湖鄉西湖國民小學、苗栗縣西湖鄉西

湖國民小學瑞湖分校、苗栗縣西湖鄉五湖國民小學、苗栗縣西湖鄉僑文國民小

學、苗栗縣後龍鎮後龍國民小學、苗栗縣後龍鎮大山國民小學、苗栗縣後龍鎮龍

坑國民小學、苗栗縣後龍鎮溪洲國民小學、苗栗縣後龍鎮外埔國民小學、苗栗縣

後龍鎮成功國民小學、苗栗縣後龍鎮中和國民小學、苗栗縣後龍鎮同光國民小

學、苗栗縣後龍鎮海寶國民小學、苗栗縣苑裡鎮苑裡國民小學、苗栗縣苑裡鎮文

苑國民小學、苗栗縣苑裡鎮中正國民小學、苗栗縣苑裡鎮山腳國民小學、苗栗縣

苑裡鎮中山國民小學、苗栗縣苑裡鎮藍田國民小學、苗栗縣苑裡鎮林森國民小

學、苗栗縣苑裡鎮客庄國民小學、苗栗縣苗栗市僑育國民小學、苗栗縣苗栗市啟

文國民小學、苗栗縣苗栗市文山國民小學、苗栗縣苗栗市文華國民小學、苗栗縣

苗栗市福星國民小學、苗栗縣苗栗市新英國民小學、苗栗縣苗栗市大同國民小

學、苗栗縣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苗栗縣通霄鎮啟明國民小學、苗栗縣通霄鎮五

福國民小學、苗栗縣通霄鎮新埔國民小學、苗栗縣通霄鎮通霄國民小學、苗栗縣

通霄鎮城中國民小學、苗栗縣通霄鎮烏眉國民小學、苗栗縣通霄鎮圳頭國民小

學、苗栗縣造橋鄉造橋國民小學、苗栗縣造橋鄉談文國民小學、苗栗縣造橋鄉錦

水國民小學、苗栗縣造橋鄉僑樂國民小學、苗栗縣造橋鄉龍昇國民小學、苗栗縣

卓蘭鎮卓蘭國民小學、苗栗縣銅鑼鄉銅鑼國民小學、苗栗縣銅鑼鄉中興國民小

學、苗栗縣銅鑼鄉九湖國民小學、苗栗縣銅鑼鄉興隆國民小學、苗栗縣銅鑼鄉文

峰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六合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尖山國民小學、苗栗縣

頭份市僑善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永貞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建國國民小

學、苗栗縣頭份市蟠桃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信義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頭

份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斗煥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后庄國民小學、苗栗縣

頭份市信德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新興國民小學、苗栗縣頭屋鄉頭屋國民小

學、苗栗縣頭屋鄉明德國民小學、苗栗縣立公館國民中學、苗栗縣立鶴岡國民中

學、苗栗縣立竹南國民中學、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苗栗縣立後龍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維真國民中學、苗栗縣立新港國民中小學、苗栗縣立致民國民中學、苗

栗縣立苗栗國民中學、苗栗縣立大倫國民中學、苗栗縣立明仁國民中學、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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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通霄國民中學、苗栗縣立文林國民中學、苗栗縣立頭份國民中學、苗栗縣立建

國國民中學、苗栗縣立頭屋國民中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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